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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或軟硬體等各項經費均予納入考量。 

二、縣市轄區內之高中職以上學校多屬國立，相關經費係由中央全額負擔，至直轄市轄區內之高中

職以上學校則多由直轄市自行負擔；爰為求公平，將高中職以上學校扣除前述已計算之人事

費及基本辦公費後之教育支出亦納入基準財政需要額計算。又上開各項目列入基準財政需要

額，係為計算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彌補基準財政收支之差額，而各地方政府獲配中央統籌分配

稅款後，仍由其視施政需要安排各項資源。 

（六十三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核四安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8038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2-923） 

徐委員就核四安全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行政院原能會於龍門電廠（核四廠）興建期間，已持續邀請國際核能管制機構專家與該會進行

聯合視察，借重國外專家基於獨立第三方之立場，以專業核能管制之觀點，整體性觀察核四

廠在施工及試運轉測試作業之完整性與有效性，發掘作業缺失與問題，以提供該會及台電公

司進行補強與改善。除計畫性團隊聯合視察外，該會並視需要不定期邀請各方面專長之國外

核能機構與專家協助進行專案視察，借重其經驗，以強化視察完整性，往後並將繼續邀請美

國核能管理委員會（NRC）及日本原子力安全基盤機構（JNES）之專家協助視察，保持溝通

管道順暢，對突發性議題迅速交換相關資訊與意見，以採取適切之管制作為。 

二、台電公司為強化核四工程管理，已於民國 101 年 3 月 8 日成立策略指揮中心，納入國外具工程

管理經驗專家，及具備與核四同型機組建廠經驗之廠家作為獨立諮詢顧問，負責督導、協調

、管控核四工程進度及施工順序，以提升施工品質。另經濟部已於 100 年 5 月起，邀請核能

、海嘯、地震等國內學者專家組成「督導台電公司核能電廠安全管理改善小組」，督導台電

公司核能電廠核安總體檢辦理情形，協助核四工程進度管控，以確保核能安全及施工品質。 

三、又，行政院原能會為確保龍門電廠興建品質與未來運轉安全，已成立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會

，邀請社會各界專業人士、機關及民意代表、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代表擔任委員，提供關於

龍門電廠興建之各項專業諮詢，除專業領域探討外，地方居民意見亦能適當且充分表達，藉

由定期於核四廠召開委員會議，以及現場履勘巡查，進一步確認現場之執行作業品質。目前

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會已進入第五屆，除相關領域專家和地方賢達人士代表外，該會也已

邀請貴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推薦 2 名代表參與，共同提供管制作業之參考，以達管制資訊公

開化及透明化。 

五、行政院原能會作為國家最高核能安全管制機關，將本於法律賦予權責，賡續進行管制監督作業

，秉持「安全第一、品質至上」之首要目標，嚴格執行建廠品質管制，期使未來核四廠能在

符合安全標準之要求下，完工安全運轉。唯有在「確保安全」之基礎上，方能同意核四廠裝

填燃料及後續商轉。 


